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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東涌吊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的背景，並概
述當中的立法建議，以及議員在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1年 2月 26日、2002
年 7月 3日、2002年 7月 29日及 2002年 11月 25日舉行的會議上，就東涌吊
車工程項目進行商議時表達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財政司司長在 1998年宣布，政府決定推動在大嶼山興建吊車
項目 (“該項目 ”)，連接東涌與昂坪，作為一個旅遊景點。政府其後委託
地下鐵路公司就發展該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

3. 地下鐵路公司研究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無論從技術抑或財

政的角度來說，均屬可行，並會為本港社會經濟帶來裨益，包括吸引

更多遊客前往大嶼山的旅遊景點，而且該項目本身對遊客也是另一吸

引之處，可豐富旅客在港的體驗。在 2000年 2月，政府按照地鐵公司研
究報告的建議路線，邀請有興趣的機構提交意向書及初步建議。

4. 在 2001年 4月，行政會議批准了實施該項目 (附件A)，政府據
此而發出項目大綱， 手邀請有興趣的機構就吊車系統的融資、設計、

建造、營運及維修事宜提交詳細建議。在 2001年 7月截止遞交建議書
時，政府接獲 3份建議書。政府於 2002年 1月初步選出兩家建議者，包
括地鐵有限公司 (“地鐵公司 ”)，作進一步洽談。

5. 在 2002年 6月，行政會議批准揀選地鐵公司為東涌吊車工程項
目的獲選建議者，按照較早前訂定的項目實施大綱推行該項目。

6. 在 2002年 7月，政府按照議定的項目實施大綱，與地鐵公司簽
訂臨時協議。該協議提供依據，讓地鐵公司在政府向該公司批出為期

30年的專營權前，就該工程項目展開工作。這包括為東涌吊車系統及
其相關的發展擬訂合適的設計，進行必要的環境和技術研究，以及完

成所需的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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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

7. 條例草案旨在為批出專營權建立法律架構，以按照 “建造  營
運  移交 ”的模式營運一個連接大嶼山東涌及昂坪的吊車系統。條例草
案亦載列專營者在專營期內的權利和責任。

8. 有關該吊車系統的建造及營運的詳細規定，將會受專營者與

政府行將訂立的工程項目協議規管。《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及《架
空纜車 (安全 )條例》 (第 211章 )將適用於該系統。為建造該系統而須收
回的土地，將被當作《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章 )第 2條所指的收回作公
共用途，有關土地因而可根據該條例命令收回。

9. 條例草案制定後，即批出一項為期 30年的專營權予經濟發展
及勞工局局長為施行本條例而指明的公司或該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吊車公司 ”)，以設計、建造、營運和保養該吊車系統。

10. 在專營期生效後，吊車公司有權就使用吊車系統釐定和收取

車費，並有權就每個終點站的商業營運授予特許。吊車公司須就每名

付費乘客向政府繳付每程 $1的專營權費。

11. 條例草案就授予營運吊車系統所需的未批租土地上的通行權

和已批租土地上的地役權，訂定條文。同時亦就在緊急事態下進入土

地以及受吊車系統的建造及營運影響的已批租土地而支付補償事宜，

訂定條文。

12. 條例草案訂定在吊車公司屢次違反其在本條例或工程項目協

議下的義務的情況下可對吊車公司施加罰款或送達失責行為通知以作

為更嚴厲的制裁；不遵從失責行為通知可引致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撤銷專營權。關乎事實上的爭議，在雙方未能藉協議或調停解決的情

況下，須藉仲裁解決。

13. 在專營期完結後，或在專營權提前終止時，吊車系統將成為

政府的財產。條例草案就吊車公司付還局長所指明的修理費用以及政

府向吊車公司付還復歸於政府的資產的剩餘價值，訂定條文。

14. 條例草案亦賦權吊車公司訂立為安全而有效營運吊車系統所

需的附例。條例草案一如其他關乎 “建造  營運  移交 ”工程項目的條
例，包含了關乎財務紀錄、安裝公用設施及限制法律責任等的附帶條

文。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5. 政府當局表示曾就工程項目諮詢離島區議會、環境諮詢委員

會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而市民一般都支持實施該工程項

目。鑒於條例草案是實施工程項目的整套計劃的主要部分，政府當局

沒有另行專就條例草案諮詢上述各方。在處理法定及其他相關程序以

便進行各項基本附屬設施和配套設施的工程項目時，當局會繼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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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定機構、離島區議會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例如寶蓮寺 )。政府當局
已就條例草案擬稿徵詢地鐵公司的意見。機場管理局已經得悉，當局

建議把收回土地以進行該工程項目視為作公共用途。

諮詢事務委員會諮詢事務委員會諮詢事務委員會諮詢事務委員會

16. 政府當局曾就在大嶼山發展連接東涌和昂坪的吊車系統的建

議，於 2001年 2月 26日徵詢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在 2002年 7月 3日及
2002年 7月 29日，政府當局曾就該工程項目遴選營辦商的結果及日後工
作計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事務委員會隨後於 2002年 11月 25日
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條例草案的主要特點。

議員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關注事項

17. 在先前的諮詢工作中，事務委員會委員就多項事宜提出關

注。在先前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他們提出的主要意見／關注事項如

下：

(a) 為建造及營運吊車系統而批予地鐵公司的專營權條款，以及

如何計算為授予專營者法定權力佔用有關土地、使用位於東

涌終站和昂坪終站的商用建築樓面面積，以及批出使用權和

徵收使用費的權利的土地補價；

(b) 吊車系統的票價水平及規管票價的機制；

(c) 吊車系統的財政安排及在財政上的可行性、政府就該工程項

目承擔的財政責任，以及吊車系統的營運會否可能出現需由

地鐵公司的鐵路營運作出補貼的情況；

(d) 吊車系統的安全及維修保養，包括系統設計、揀選吊車車卡

及路線方案；

(e) 就吊車系統進行的環境及可持續發展評估；

(f) 在吊車系統開始運作後，如何統籌公共運輸服務，以便當地

居民及遊客來往昂坪與大嶼山其他地方；及

(g) 在昂坪提供何種配套設施，與吊車系統的發展相輔相成；以

及寶蓮寺就昂坪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以及就擬在寶蓮寺前興

建的露天廣場、通往該寺的通道及擬建的緊急車輛通道的土

地管理問題提出的反對。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3月 7日










